
中节能国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

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

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法律、

法规、规范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我们作为中节能国祯环保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节能国祯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

本着对公司、全体股东和投资者认真负责的态度，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对公司

下列事项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和核查，现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的相关事

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《关于与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合作的风险评估报告》的独立

意见 

经核查：公司对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的经营资质、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

评估，出具了《关于与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合作的风险评估报告》，报

告公正、合理。我们认为本次交易风险可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，特别

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二、关于《关于与中节能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合作的应急风险处置预案》的

独立意见 

经核查：公司制定了保障资金安全性为目标的《关于与中节能财务有限公

司开展金融合作的应急风险处置预案》，能够保证公司财产独立性、安全性，不

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 

独立董事：刘纪鹏  郭勤贵  俞汉青 

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 


